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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纳川股份”）收到

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问询函（【2023】第 53 号），现对以下

问题进行说明： 

一、说明睿汇海纳与陈志江筹划上述股份转让的具体过程、重要时间节点、

决策人员、信息披露情况。 

公司说明： 

1、交易背景 

北京睿汇海纳科技产业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睿汇海纳”）成立于

2017年 8月 28日，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6号，经营范围包括非证

券业务的投资、投资管理和咨询。 

睿汇海纳的投资方向之一是环保领域。2019 年经过行业细分梳理，了解到

纳川股份是国内最大克拉管生产企业，其生产的克拉管一直坚持使用原生料，已

在市政交通、海外项目、核电火电和石油化工等细分领域有较多工程案例，产能

供给、业绩规模和竞争力均得到市场检验，是睿汇海纳基金较为理想的投资标的。   

2、交易过程及主要时间节点 

2019 年 4 月  睿汇海纳与陈志江先生初步接触洽谈收购股权想法及目的，

双方初步达成交易意向并交易价格、步骤、细节、结构等，进行协商确定交易方

案； 

2019 年 4月 26 日  睿汇海纳投委会同意纳川股份整体投资方案，同意支付

1.2 亿元首期款，同日签署《陈志江与北京汇睿海纳科技产业基金（有限合伙）

关于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以下简称（4.32 元/股交

易协议）；《陈志江与北京汇睿海纳科技产业基金（有限合伙）关于福建纳川管材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以下简称（3.82元/股交易协议）。 

2019 年 5月 5日  睿汇海纳进入纳川股份开展尽职调查； 



2019 年 5月 7日   陈志江先生将 51,680,582 股质押给睿汇海纳； 

2019 年 5月 9日  睿汇海纳支付首笔款 1.2 亿； 

2019 年 6月 18 日  睿汇海纳完成尽职调查； 

2019 年 7月 9日   睿汇海纳投委会同意受让陈志江股份，待陈志江将首笔

质押股份过户给睿汇海纳并将 30,000,000 股质押给睿汇海纳后，再向陈志江支

付尾款 77,419，823.24 元； 

2019 年 8月 7日   51,680,582 股解除质押并办理完成过户； 

2019 年 8月 21 日  完成 30,000,000股质押登记； 

2019 年 8月 23 日  支付尾款 77,419,823.24 元与税款 2,870,127.00 元。 

3、信息披露情况 

2019年 4月 26日陈志江先生与睿汇海纳签署了 4.32元/股及 3.82元/股两

份交易协议，同日公司披露了 4.32元/股的交易协议，披露的主要内容为：协议

双方；标的物；转让价格；转让价款的支付及标的股份的过户；税费承担；陈述、

保证与承诺；协议签订时间、其他事项。因公司为未收到 3.82元/股的交易协议，

因此未披露该协议。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

股份的提示性公告》、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一）》、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二）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9-057、2019-058、2019-059） 

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8 日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

的公告》，将标的股份质押给睿汇海纳（公告编号：2019-066） 

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7 日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除

质押且相关股权完成协议转让过户登记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94） 

公司于 2019年 8月 22日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105） 

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

除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138） 

4、决策人员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整履行了交易双方各自的决策流程。其中，出让方为陈志江

先生个人决策，该交易事项不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；受让方为睿汇海纳

基金的投委会决策。 



二、明确说明睿汇海纳受让股份的实际价格及交易金额，并提供相关证明

材料，股份转让定价依据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（2016

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八条的规定。 

公司说明： 

经核实，陈志江先生与睿汇海纳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签署了 4.32 元/股及

3.82元/股两份交易协议， 3.82元/股的交易协议约定了尽职调查、确定达成交

易的条件、支付首笔款条件、尾款支付条件，受让股权的先决条件、选择受让或

选择不收让、股份回购等，上述约定未在 4.32 元/股的交易协议进行描述。 

同日，交易双方向公司提交 4.32元/股的交易协议进行信息披露，而交易双

方实际是按 3.82元/股的交易协议执行，因此陈志江先生与睿汇海纳股权交易实

际价格为 3.82 元/股，成交金额 120,000,000+77,419,823.24+2,870,127(税

款)=200,289,950.24 元。 

2019 年 4月 26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前一日收盘价为 4.80元/股，按相

关法律法规交易价格下限为 4.32元/股，在 2019 年 4月 26日 3.82元/股的转让

定价不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（2016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八

条的规定。  

三、说明睿汇海纳与陈志江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

露的其他协议或利益安排，《报告书》披露内容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

在违反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14 年）》第三条的情形。 

公司说明： 

1、经核实，睿汇海纳与陈志江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存在 3.82元/股转让协议未披露，未披露协议主要区别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尽职调查：睿汇海纳可指定第三方对纳川股份进行尽职调查； 

（2）标的股份转让价款：3.82元/股，总价格 197,419,823.24元； 

（3）受让标的股份的先决条件：2019 年 6 月 18 日前向陈志江先生发出受

让标的股份的书面通知； 

（4）受让标的股份的情形：办理完相关监管手续，且陈志江先生将 3000

万股票质押给睿汇海纳（称：第二次股份质押）； 



（5）不受让标的股份的情形：若睿汇海纳在 2019 年 6 月 18 日前不发出受

让通知书，则视为选择不受让； 

（6）股份回购：2019年 12月 18日如果睿汇海纳通知陈志江先生回购标的

股份，应回购；如果睿汇海纳向陈志江先生发出继续持有，则睿汇海纳解除第二

次股票质押；若届时决定进一步收购目标公司股权，则睿汇海纳有权继续持有标

的股份，若届时尚未决定进一步收购目标公司股权，则睿汇海纳可将标的股份转

让；如果截止 2019 年 12 月 18 日未向陈志江先生发出通知，则视为睿汇海纳继

续持有标的股份，按照前款约定执行。 

因交易双方未向公司提交上述 3.82 元/股交易协议，导致公司对外披露的

《报告书》不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本次交易协议披露客观上违反了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14年）》第三

条。 

四、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

公司说明：公司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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